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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國際間區域經濟整合的數量不僅快速增

加 ， 各 種 自 由 貿 易 協 定 (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及經濟合作協

定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已逐漸由雙邊走向區域

化，其中又以亞洲地區最為明顯，整合進展也

最快。2010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

「APEC」 )領袖會議中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

簡稱「TPP」)定位為通往「亞太自由貿易區」

之兩大路徑之一，故可見TPP之重要性。 
 

TPP緣起於2005年6月，由新加坡、紐西蘭、汶

萊及智利等四國共同發表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 夥 伴 協 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簡

稱「TPSEP」)，由於成員僅4個相對較小的經

濟體(簡稱Pacific 4或P4)，在缺乏較大經濟規

模成員參與的情況下，TPSEP一開始並未受到

其他國家太多的關注。2008年9月，美國邀集

P4國家改以TPP為名另起談判，此時談判動能

增加，其後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墨

西哥、加拿大及日本也陸續響應並相繼參與談

判(請參見下圖)。此外，台灣與韓國亦於2013

年表達參加意願。  

TPP為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

係以強化亞太供應鏈及價值鏈體系為目標，期

望使區域內產業分工更為明確、成員間的產業

供應鏈關係亦將更趨緊密。其成員國2014年經

濟產出達28.6兆美元，約占全球GDP的36%，

高於歐盟之23%及北美自由貿易區26%之 

比重，是亞太地區最大之區域經濟整合體，在

全球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依據

我國財政部關務署之統計，2014年我國與TPP

成員國貿易總額達2,047億美元，占我國總貿易

額5,887億美元之比重高達34.82%，對我國貿

易之影響力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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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背景說明 

TPP之紡織業 

January 2016 

TPP在2015年10月5日完成首輪談判，成為全球

最大自由貿易區域整合版圖。台灣未來若加入

TPP，可預期塑化、紡織、橡膠與汽車零組件

將會是加入TPP的受惠產業。不過市場開放是

兩面刃，一旦開放有可能受到TPP會員國的衝

擊，如台灣汽車進口關稅高達17.5%，塑膠製

品、銅箔、加工食品、玻璃製品進口關稅也在

5%以上，皆會遭遇潛在風險。目前台灣內部在

市場開放議題仍有很大歧見，無法取得共識。 

此外，TPP追求「高標準」，不僅規定會員國

取消或降低商品關稅，還涵蓋投資、競爭政

策、技術貿易壁壘、食品安全、智慧財產權、 

政府採購以及勞工保護等，開放程度遠比一般的

FTA範圍更大。TPP雖然是針對全面性的經貿進

行自由貿易的協商，但紡織產業牽扯到各國上中

下游供應鏈的競爭與合作，所以相關紡織產業的

協議是格外受人注目的議題。 

 

對台灣而言，能否加入TPP將是台灣紡織業是否

根留台灣的主因。本文將探討TPP第四章「紡織

品與成衣」之主要內容，並對其總體策略說明

TPP對我國紡織產業的影響。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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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之紡織業相關內容 

January 2016 

(1) 紡織品及成衣降稅期程： 

TPP締約方對紡織品及成衣產品分三個階段

實施。採協定生效後立即、5年及15年之降

稅模式；針織品、梭織品則分別採10年及

15年降稅方式；15年後關稅全面自由化。 

(2)  原產地規則及相關事宜： 

 以「從紗開始」(Yarn forward)為原則:  

     紡織品及成衣需符合TPP第4章附件A之

「紡織品及成衣產品 -特定原產地規

則」，必需使用TPP國家的紗線和布

料，方可享有TPP關稅優惠。此為確保

不符合條件的紡織品和服飾不得享有

TPP國家的利益。 

 微量條款:  

A. TPP區域外所產製原料，占產品總重

量比例低於10%，仍可被視為原產地

之產品。  

B. 例外條款：彈性紗需完全於TPP區域

內製造，該產品才視為原產地之產

品。 

(3)  供應短缺(Short Supply)清單: 

 係TPP「從紗開始」原產地判定之例

外。TPP國家生產的特定織物或紗線，

在TPP區域內無法充分供應或無法生產

時，允許使用來自TPP區域外生產之產

品，即締約成員可持續進口使用，不受

「 從 紗 開 始 」 原 產 地 之 規 範 。 

 「供應短缺清單」計194項，分為暫時性

及永久性。 

A.暫時性：共計8項（布料），包括：

100%聚酯、100%聚酯超細纖維、

100%尼龍、防水尼龍與彈性紗、棉

與亞克力混紡等針織及平織等布料，

以及用於梭織泳裝產品之短纖或長纖

聚酯梭織布； 

B. 永久性：共計186項，包括：行李、

購物等袋類之100%人造纖維平織

布，塗佈聚氨酯 (PU)； 100%縲縈

Challis輕薄平紋布；短纖尼龍、縲

縈、彈性纖維混紡之平織布；100%

聚酯雪紡布料；防水透濕貼合100％

合成纖維平織布；防水透濕貼合100

％合成纖維針織布等。(詳細規定請詳

TPP第四章附件4-A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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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之紡織業相關內容(續) 

January 2016 

C. TPP生效後5年內，於「供應短缺清

單」中列為暫時性之產品（布料），

得視為原產地之原料。 

(4)  稽查  

 任一締約方得就其進口紡織成衣產品是

否符合給予優惠關稅待遇之規定，進行

實地訪查，查訪對象包括輸出或製造商

等。 

 訪查需至少20天前通知受訪查之締約

方，其溝通資訊僅限於政府間使用， 

 

      出口商或製造商拒絕受訪，締約方可中止

或拒絕給予違規紡織或成衣產品出口商或

製造之優惠關稅待遇申請。 

(5)  紡織業特別保護機制 

如果造成進口激增、或對國內生產者造成

嚴重損害，TPP國家得以重啟某些商品的關

稅。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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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會員國紡織成衣與 
台灣貿易情形 

January 2016 

由下表台灣與TPP會員國紡織成衣貿易統計表

可知，台灣成衣出口到TPP會員國之比重占成

衣總出口的67.5%；紡織品出口到TPP會員國

則占紡織總出口的29.4%。 

其中美國及越南是台灣紡織產業重要的出口國

家。美國是台灣成衣的重要出口國，占成衣總 

出口的49.3%，是台灣紡織產業成品的重要市

場；而越南則是台灣紡織品的重要出口國，占

紡織品出口的15.5%，這與台商在越南大量布

局而形成之供應關係具正向關係，越南是台灣

紡織產業中間原料的重要市場。 

TPP會員國紡織成衣與台灣貿易情形 

2012年 成衣 紡織品 

會員國 
會員國 

出口 

會員國 

進口 

會員國自台

灣進口 

會員國占

台灣出口

比重 

會員國 

出口 

會員國 

進口 

會員國自

台灣進口 

會員國占

台灣出口

比重 

美國 56.14 879.6 3.6 49.3% 134.85 259.56 5.8 5.3% 

越南 140.68 6.0 0.5 6.6% 41.17 91.95 17.1 15.5% 

日本 5.57 339.4 0.3 3.5% 78.19 90.13 4.1 3.7% 

加拿大 12.8 93.7 0.2 2.8% 20.18 45.91 0.8 0.7% 

澳洲 2.64 60.8 0.1 1.2% 2.57 25.87 0.7 0.6% 

墨西哥 44.49 29.7 0.1 1.3% 22.36 60.03 1.4 1.3% 

其他 81.12 77.3 0.2 2.6% 35.35 52.75 2.6 2.3% 

合計 343.4 1486.4 4.9 67.5% 334.7 626.2 32.4 29.4%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WTO、台經院連線資料庫，紡織所整理（2014.3.1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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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對我國紡織業之影響 

January 2016 

TPP除貿易關稅調降之外，其吸引之投資效果

更大且影響深遠，甚至涉及就業問題。有鑑於

亞洲已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台灣作

為世界第27大經濟體，在產業技術能力及海外

投資部分更扮演亞太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關鍵角

色。目前台灣除與主要國際品牌建立長期策略

聯盟外，並已與TPP各成員國形成密切合作關

係。TPP各成員國均是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的重

要對象，台灣每年近3000億美元的進口市場，

亦是TPP各國出口拓展的目標。 

儘管TPP目前樂觀推估最快在2017年才有可能

生效，但紡織產業於越南之投資效益已讓紡織

業者爭相赴越南設廠，且預計TPP對台灣廠商

之磁吸效應將持續擴大。 

此外，近年來台灣紡織產業在東協市場占有率

不敵中、日、韓等競爭國家，原因在於「台灣

在東協之競爭對手競爭程度提升」、「關稅因

素導致價格競爭力下降」、「出口過度集中少

數市場」等困境。台灣的強項在於人造纖維相

關紡織品及針織品等項目，美國相較於台灣並

無特別顯著具競爭力的品項，而越南的強項 

在於成衣大類，台灣紡織產業與越南有較強的

連結，屬於互補性關係。目前美國成衣平均關

稅高達11.55%，台灣紡織產業到越南布局，不

僅可以享受低廉人力之外，享受美國關稅調降

是主要誘因。 

越南投資目前以成衣廠為先鋒，紡織業者幾年

前就開始到越南設立工廠，近二年更持續加碼、

擴增產能。不過隨著TPP談判愈成熟，TPP會

員國已對外提及，必須符合「紗線在地生產」

的原產地規定，才能符合TPP優惠關稅。因此

越南投資熱潮，已從成衣廠吹向布廠，預備從

紗線到成衣將採取一條龍垂直生產的模式。 

目前進軍美國成衣市場，大陸排首位、越南居

次，因TPP當中之原產地規則，若台灣紡織產

業未能加入TPP供應鏈，未來在與TPP國家的

紡織產業在競爭對美國和日本的出口上，都將

居於劣勢，也等於是放棄美國第二大採購鏈。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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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January 2016 

當前各國致力於區域經濟整合，TPP不僅減少

關稅貿易障礙，還會吸引大量資金移入TPP會

員國，而被TPP排除在外之國家，恐影響其國

內相關產業之供應鏈與投資動能。以東南亞為

例，由於越南是TPP成員國，導致印尼、菲律

賓憂心投資機會將被越南搶走，皆陸續表態加

入TPP。 

台灣紡織產業目前屬前景上升中之產業，有鑑

於多數紡織業者在臺灣、越南都設有工廠，而

越南為TPP成員國之一，於2015年12月初又和

歐盟簽署FTA，未來歐、美、日買主很有可能

會指定從越南出貨以節省關稅，可預期國內其

他紡織業者往後將面臨是否遷廠的困難抉擇。 

為鞏固我國紡織業在全球供應鏈之關鍵地位，

建議企業可採取從原料生產、製造到銷售的一

條龍模式，提高效率與附加價值，善用整合優

勢。台灣在面對國際化時，最終仍無法避免國

外布局，故除了掌握趨勢、培訓人才、研發技

術及產品創新，以維持企業競爭力外，更應積

極思維國際化與資源、技術整合。 

此外，基於不同的產業或企業特色、專長及資

源不同，建議應早期透過「價值鏈分析」VCM

規劃，審慎進行TPP之生效對於企業全球佈局

之長遠效益與風險的評估，思維如何利用「供

應鏈及價值鏈的深化或整合」進行產業的升級

及轉型，俾及早進行市場區隔、競爭策略改變、

產業升級及調整，打進國外供應鏈，同時降低

TPP對產業可能之負面影響。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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